
運動部成立後
學校體育業務專題報告





「運動部」之相關組織法案業經總統114年1月24日公布，
預計9月9日掛牌成立。

「運動部」專責綜理全國運動政策，下設專責次級機關
「全民運動署」，另增設「國家運動產業發展中心」，強
化全民運動及運動產業事項之執行，並透過現有「國家運
動訓練中心」與「國家運動科學中心」，共同合作執行競
技運動人才培育及運動科學研究及應用，推動全國運動業
務，強化臺灣的國際參與及影響力，以運動壯大臺灣。



新設體育衛生組



學校體育原則（涉及一般體育教學）屬教育部；例外（運動專業、專項競技）屬運動部

權管單位

重點業務
教 育 部 運 動 部

硬體規劃
⚫體育教學所需場地及器材
⚫校園運動場地開放

⚫專項訓練及辦理賽會所需場地及器材
⚫運動產業或專業體育團體租用學校運動場地

游泳教學/水域運動 ⚫課內游泳教學 ⚫課外水域運動

適應業務 ⚫課內適應體育
⚫課外適應運動
⚫運動輔具

體育班

⚫師資員額
⚫學生管理
⚫校園安全事件(含通報、處置)
⚫一般課程(含體育課)

⚫體育班設班核准、評鑑等
⚫體育專業課程

專任運動教練
⚫員額與退撫等
⚫校安事件(含通報、處置)

⚫資格審定
⚫成績考核及績效評量
⚫校安事件調查結果涉及教練考核、停解聘、 不續聘

運動績優生升學
⚫招生名額核定及發布
⚫簡章核定及發布

⚫升學輔導相關試務(甄審、甄試資格審查及術科檢定)



【硬體規劃(1/2)】

學校操場、
游泳池、室

內外球場及

體育教學器
材設備

專項競技、
選手培訓及

辦理賽會所

需運動場地
器材(研擬中)

運動部教育部



【硬體規劃(2/2)】

教育部辦理場地安全維護及設備管理

運動部協助運動專業團體租用場地



【游泳教學及水域運動】

教育部 運動部

高中以下學校

辦理游泳與自

救教學課程及

師資培訓

訂定115年一

般性教育補助

款考核指標

(研擬中)

開放水域運
動推廣及水

域運動安全

宣導



【適應業務】

十二年國教特

殊教育課程實

施規範有關適

應體育項目督

導與執行、學

校體育課程及

幼兒園體能活

動之融合教育

成立適應運
動司，推廣

各項社區及

校園適應運
動、共融運

動及運動輔

具

運動部教育部



【體育班】

地方政府

既有執行
事項不變

教育部

師資員額

學生管理

校園安全事

件通報

一般課程

(含體育課)

運動部

體育班主管

機關(含法規)



【專任運動教練】

地方政府

既有執行
事項不變

教育部 運動部

員額與退撫

校安事件通報

各級學校專任

運動教練主管

機關，包含資

格審定、編制

內專任運動教

練任用、待遇

及績效評量之

規定



【運動績優生升學】

地方政府

既有執行
事項不變

教育部 運動部

部屬高中及大
專名額控管，
大專體育相關
科系單招，學
生管理及輔導，
甄審、甄試簡
章核定及發布

核定運動成
績優良學生

甄試錦標賽，

及參與訂定
入學相關重

要日程表



【運動部續辦事項】

競技運動司

全國中等學校
運動會、高中

以下學生運動

聯賽 (含學生
運動保險)

全民運動署

（SH150）每
週在校運動

150分鐘方案

學生體適能檢
測

運動部



簡報結束

敬請指教


